
[bookmark: _GoBack]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文件

防政规〔2022〕7号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防城港市推动现代物流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市人民政府各直属企事业单位，驻港各单位：
《防城港市推动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已经2022年6月20日市七届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审议原则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2年6月28日
（公开方式：公开）
防城港市推动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扶持政策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根据《中共防城港市委员会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的决定》（防发〔2022〕2号）、防政发〔2022〕10号等文件精神，加快推动我市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政策。相关扶持内容和标准如下：

中国—东盟国际现代物流中心支持政策
第一条  对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及国内5A级大型物流企业到防城港市落户投资物流项目，项目被列为中国—东盟国际现代物流中心重点项目，且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1亿元（含）以上的奖励300万元。土地方面优先安排供应。在人才引进方面，按照《中共防城港市委员会办公室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防城港市产业发展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奖励暂行办法〉〈防城港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人才待遇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办发〔2021〕15号）等有关文件执行。
第二条  对中国—东盟国际现代物流中心的重点支撑项目，在申报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国家骨干型冷链物流基地和政府专项债、“桂惠贷”融资及服务业专项资金等政策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第三条  对首次获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评为5A级、4A级、3A级的中国—东盟国际现代物流中心物流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20万元、10万元奖励。其中已获得较低等级认定的企业，在获得升级认定后，按其所获的最高认定等级补足相应的奖励差额。
第四条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交通运输业”“货运代理、装卸搬运和仓储业”“邮政快递业”达到规模以上的中国—东盟国际现代物流中心新注册和新迁入的独立核算法人物流企业，年度对地方经济贡献达到30万元以上的，按照年度对地方经济贡献额度分别70%、50%给予奖励。

现代制造业物流支持政策
第五条  扶持为制造业提供专业化公路物流服务的货车综合服务基地、危化品车辆服务基地建设发展，基地业主企业年度对地方经济贡献达到30万元以上的，按其年度对地方经济贡献额度，第一年给予100%奖励，第二年给予80%奖励，第三、四年给予50%奖励。
第六条  鼓励为制造业产品外输提供“公路+铁路”服务的物流基地（铁路场站）加快发展，按其年承接的货物运输增量给予奖励，货物运输增量达到50万吨、100万吨、300万吨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10万元、20万元、60万元奖励。
第七条  对本市物流企业承接我市2家以上制造业企业的交通运输、货运代理、装卸搬运、仓储等物流外包服务给予支持，年度单家企业承接物流外包服务金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且年营收额增速达到10%以上的，按其年度对地方经济新增贡献额度给予70%奖励。
第八条  对企业投资2000万元以上或建设10000平方米以上的高标准普货仓库、立体货架仓库、智能仓储等高端仓储设施项目予以支持，项目建成运营后为我市2家以上制造业企业提供仓储服务的，按项目实际投资额的3%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100万元。
第九条  支持制造、商贸企业分离物流服务，利用现有的仓储能力和运输能力等资产，在本市注册成立独立核算法人物流企业，按其年度对地方经济新增贡献额度给予50%的奖励，单个企业年度最高额度不超过100万元。

大宗商品物流支持政策
第十条  扶持企业在本市投资建设运营大宗商品期货交割类型平台项目，项目业主企业年度对地方经济贡献额度达到30万元以上的，第一年给予100%奖励，第二年给予80%奖励，第三、四年给予50%奖励。
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在本市大宗商品期货交割类型平台开展大宗商品期货交割业务，按其年度在期货交割环节产生的对地方经济贡献额度给予奖励，第一年给予100%奖励，第二年给予80%奖励，第三、四年给予50%奖励。
第十二条  对在本市注册经营的独立核算法人企业，其在防城港市范围内的仓储设施新取得国内期货交易所的商品期货交割库资格并正式开展业务运作的，每个品种给予1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其产品在国内期货交易所注册交割品牌并产生期货交割业务的，每个品牌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励。
第十三条  扶持防城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做大做强保税业务体量，对进驻企业产生的短途运输成本（即防城港码头至防城港保税物流中心之间的短途距离产生的运输成本）给予补助，散货每吨补助5元，集装箱每个标准重箱补助100元，同一企业年度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100万元，且不超过其当年对地方经济贡献的增量。

冷链物流支持政策
第十四条  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冷链物流项目，参照执行工业用地价格标准，并允许土地出让金在首次缴纳不低于50%的前提下最多分3期缴纳，一年内全部缴清。
第十五条  支持企业在我市投资建设冷链加工物流园区，按进驻园区的企业年度对地方经济贡献额度给予园区业主企业补助，年度对地方经济贡献额度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2000万元及以上，分别给予一次性50万元、150万元补贴。
第十六条  鼓励船公司持续开行防城港至香港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的集装箱直航航线，按照《防城港市加快发展冷链经济的若干扶持办法（试行）》中鼓励发展外贸集装箱航线条款执行。
第十七条  鼓励持续开行防城港市始发至广西区外城市的冷链集装箱铁路专（班）列、“冷链+普货”集装箱铁路班列，每条线路的每个冷藏集装箱（货源为我市生产或交易的冷链产品）重箱给予5000元补助，其中每条线路的货票托运人企业、铁路运输企业、铁路冷链装备提供企业，每个冷藏集装箱重箱分别补助3000元、1000元、1000元。同一家企业每年度扶持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第十八条  鼓励本市冷链物流企业依托防城港沿边口岸持续开行中国到东盟国家的跨境冷链公路运输线路，按进境冷藏集装箱重箱（在我市加工或交易）的数量，给予30元/吨的补助。同一家企业每年度扶持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且不超过其当年对地方经济贡献的增量。
第十九条  对进境水果、肉类、药品、冰冻和冰鲜水产品等冷链商品海关进境指定监管场所（口岸）的投资或改造项目予以支持，项目通过验收投入运营后，按项目实际投资额的5%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100万元。 

电商物流支持政策
第二十条  支持我市电商快递类物流园区招引电商、快递企业进驻经营，按进驻园区的企业每年对地方经济贡献额度给予园区业主企业补贴，年度园区对地方经济贡献总额达到500万元及以上、1000万元及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30万元、60万元补贴。
第二十一条  对落户注册在我市的跨境电商交易平台企业给予支持，跨境电商交易平台年度交易额达1亿元以上的，按平台业主企业年度对地方经济贡献额度，第一年给予100%奖励，第二年给予80%奖励，第三、四年给予50%奖励。
对本市企业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给予支持，按其跨境电商业务年度对地方经济贡献额度（该额度超过10万元的），第一年给予100%奖励，第二年给予80%奖励，第三、四年给予50%奖励。
第二十二条  支持农村快递物流发展，对新建或改造的具备寄递物流配送、仓储、代收代办等综合便民服务功能，有3 家以上寄递物流企业进驻共用且依法运营满1年的村级物流综合服务站，给予一次性不超过3000元补贴。对全市位置偏远建制村快递进村运营达不到盈亏平衡的农村地区上行邮件快件给予支持，以上行每单不超过1元、下行每单不超过0.4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物流业信息化智能化支持政策
第二十三条  支持我市航运贸易金融类信息平台建设发展，按进驻信息平台的企业每年对地方经济贡献额度给予信息平台业主企业补助，对地方经济贡献总额达到500万元及以上、1000万元及以上的，分别给予20万元、50万元补贴。
第二十四条  对在本市注册成立独立核算法人企业的网络货运平台企业，年度对地方经济贡献超过100万元的，根据其年度地方经济贡献额度，给予不高于80%的奖励。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政策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在执行期限内，如国家、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每年年底评估政策执行效果，视情况可进行调整，执行期满视我市现代物流业发展情况可进行调整或延续政策。
第二十六条  对特别重大的招商物流项目、物流企业，可采用“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的方式予以重点支持。
第二十七条  除第九条政策外，对转移在本市原有企业业务到新注册公司的，不在本政策扶持范围。
第二十八条  奖励对象应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诚信经营，实际性开展业务并承诺5年内不迁出。
第二十九条  除第十六条可同时享受上级扶持资金和本政策扶持资金外，其余本政策的扶持资金如涉及上级扶持资金，扣除上级资金后由市本级财政和收益县（市、区）按“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统筹安排。
第三十条  本政策与国家、自治区现行或今后出台的其他政策内容相重叠的，或同一家企业符合本扶持政策多个奖励条款的，除一次性奖励可重复享受外，其余政策就高享受，不重复补助和奖励。
第三十一条  防城港市北部湾办公室（市港口和物流发展局）统筹会同防城港市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邮政局等有关部门根据本政策，依据职能范围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和实施细则，并负责依法作出解释。

























































抄送：市委各部门，东兴试验区工管委办公室，防城港军分区，
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防城港市委会，市工商联。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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